
一群市民昨日前往香港大學遞交請願
信，要求港大嚴正處理被指為「佔中黑
手」的戴耀廷，並盡快公佈校方的決定，
不容姑息。他們質疑，戴耀廷教授法律，
竟公然鼓動「佔中」，教學生違法，已經
不是一個正常老師應做的事情，有違學術
道德。「佔中三丑」等雖然已被落案起
訴，但有關人等仍在興風作浪，鼓動年輕
人「陪葬」，尤其是戴耀廷身為教師，繼
續荼毒學子，港大必須終止其教席，遏止
他在大學內進行思想荼毒學生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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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妖再提堂 厚顏拒承責
「佔中」9男女對控罪挑三揀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包括

「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

在內的9名違法「佔領」行動核心成員，

被控多項公眾妨擾罪名，昨日下午再在

區域法院提訊。辯方質疑控罪重疊、9名

被告應分案處理等，又稱如果「三丑」

被控「正確」及「適切」的罪名，如非

法集結，他們會願意認罪，但現時控罪

「不合理」。控方指，雙方預備多項質

疑的陳詞需時，法官定於明年1月9日開

始審前覆核，預計需時4天。除正在服刑

的黃浩銘外，其餘8名被告獲准保釋。日

前表明不會認罪的戴耀廷，在庭外得戚

稱「無機會喺法庭講認唔認罪」，因連

控罪本身都「備受質疑」。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除了被控「串謀作
出公眾妨擾」外，也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陳淑莊、「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學聯
前常委張秀賢及鍾耀華一同被控「煽惑他人作出
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就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

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民主黨
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則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
妨擾」。
代表「三丑」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昨日在庭上

稱，三人並不爭議案情，也願意承擔責任，準備
承認非法集結的罪名，但前提是控罪要「正確」
及「適切」，而現時的控罪卻「不合理」。
其中「串謀作出公眾妨擾」橫跨的時間和控罪
內容，與「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
人煽惑公眾妨擾」重疊，並引用終審法院案例指
控方不應重複控罪。
他續稱，「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的控罪
「奇怪」，涉「雙重煽惑」，在法律上聞所未
聞，而澳洲高等法院最近裁定「雙重煽惑」控罪
違憲。

稱聯合控告9人不合適
麥高義質疑聯合控告9人是否合適，因涉及的

地點都不同，認為9人應分成「三丑」、黃浩銘
及李永達、其餘被告三組，分開兩個或三個較短
及集中的審訊，這樣會更公平。
他又謂，在「佔領」期間有900多人被捕，至
今有約200人被檢控，要求控方交代其餘700多
人的檢控程序是否已完成，因當中有人可能會被
傳召為辯方證人，也有人是大律師或律師，有可
能參與是次審訊。
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指，控辯雙
方要就控罪及分案處理等議題進行陳詞，恐怕以
半日的時間未能處理，建議在審前覆核處理。
控辯雙方同意審前覆核需時4天，法官郭偉健

定於明年1月9日至12日進行，除黃浩銘外各被
告繼續保釋。
戴耀廷在庭外聲稱，他們作出「公民抗命」
會願意承擔責任，有人或會批評他們「揀罪嚟
認」，但目前是控方將控罪「搞到亂晒龍」，
需要花上數個月又數個月的時間，去釐清控罪
是否恰當，「我哋根本冇機會喺法庭講認唔認
罪。」

大批反對派中人及
支持者昨日到庭旁
聽，在正在服刑的黃

浩銘被押上庭時，社民連「長毛」梁國
雄率眾在庭內大叫口號，被保安喝止。
控方在開庭後向法官投訴，認為行為可
能已構成藐視法庭，應予抨擊。辯方也
認同這點，並質疑長毛等人將法庭搞成
「端午節划龍舟」一樣。
黃浩銘在2014年衝擊立法會一案

中，被判非法集結罪成，監禁13個
月，另有此案及在「佔領」期間刑事藐
視法庭案在身。他昨日到達犯人欄後，
庭內隨即出現一陣哄動，其中梁國雄更
向他大喊「你有香港人撐」，之後率眾
在庭內大叫「反對政治檢控」等口號。

庭內保安隨即喝止，有反對派支持者
即反駁「都未開庭」，並稱喝止的保安
「不嬲都衰格」，梁國雄其後自行離開
法庭。

黃浩銘「怕加監」叫「唔好嗌」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也在開庭前離開法

庭，並再次大喊「阿銘加油」，黃浩銘
苦笑道：「開庭啦，唔好嗌啦，係咪想
我坐耐啲呀？」

開庭後，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
向法官郭偉健投訴，指不管口號的內容是什
麼，法庭不是公眾地方，而言論自由及表達自
由也應有所限制，有關行為可能已構成藐視法
庭，絕不能在庭內出現，應予抨擊。

麥高義：冒犯法庭尊嚴
代表「佔中三丑」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也同

意，指有關行為不能容忍，大叫口號應在端午
節龍舟比賽時出現，但不應在法庭內出現，批
評行為有損法庭尊嚴及影響法治，具冒犯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發起
「佔中」的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
等昨日在灣仔法院提堂。約三百名市
民聞訊趕至，將灣仔法院正門圍得水
泄不通，批評「佔中三妖」等人破壞
香港法制、導至社會嚴重撕裂、
「獨」害學生，更即場「打小人」。
數十名「佔中」支持者則被示威者包
圍，有數人屢屢衝至警察戒備線前辱
罵示威者，雙方一度激烈口角。
包括「保衛香港運動」和「珍惜群

組」，及數批聲討眾被告的市民昨日
站滿法院兩側示威區。「保港運動」
代表手持「嚴懲暴徒還我法治」、
「促港大踢佔中搞手出校園、無恥戴
妖快認罪入獄找數」等橫額，並高呼
「港獨泛民、禍港殃民」、「知法犯
法、認真衰格」、「衝擊警察、暴民
賤格」、「佔中三妖、入獄找數」等

口號。
他們並以「打小人」的方式，宣洩

對「佔中」搞手的不滿。參與示威的
市民批評，這些人破壞香港法治、嚴
重撕裂社會、害得港人「雞毛鴨
血」，更公然勾結「港獨」勢力，荼
毒香港年輕人，故代表全港市民「打
小人」，驅走這批專門挑撥離間、惹
事生非、撕裂社會的小人，為香港消
災解困。

批壞法治增撕裂害學子
「珍惜群組」則拉起「港獨！非常

毒」的橫額，並高呼「撥亂反正、革
走戴耀廷」、「反對港獨」、「以教
法之名、行違法之實」等口號。
他們表示，香港原本秩序良好的管

治，被「末代港督」彭定康以所謂
「突然民主」的方式刻意破壞，一批

專業「法律黨」更入侵立法會，加上
阻撓施政的「司法覆核」接連不斷，
戴耀廷身為法律教授，專教「違
法」，荼毒莘莘學子，希望清除大學
法律毒瘤，救救學生、救救香港。
數批市民亦手持各式標語，包括

「講就違法達義、做就逃之夭夭」、
「以法律之實行違法之實」、「還我
法治」等。他們批評，「佔中」令全
港受損，其後的暴力政治更越來越猖
獗，搞亂香港，故前來示威。

訟鴿社唱反調 黃絲圖搞事
由於示威者眾多，警方在港灣道對

面、正對法院正門的人行道設置示威
區。數十名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
的成員則被示威者包圍。警方架起鐵
欄和人牆隔開雙方。其間，有數名手
持黃傘者不時衝前挑釁示威者。

團體「打小人」驅「三妖」
斥煽「佔」者禍港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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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除 「毒」 師

■「保衛香港運動」以「打小人」方式宣洩不
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珍惜群組」斥戴耀廷是法律毒瘤。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三丑」昨出席聆訊，神情呆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昨日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大學校園出現的
「獨」標語、橫額等，違反基本法，是有組織、
有系統地張掛，衝擊「一國兩制」、破壞中央與香
港特區的關係，所以十大校長發表聯署聲明提醒
學生是應有之義，要拆除這些橫額、標語亦是應
有之責。少數學生騎劫學生會，打着學生會的名
義在校內肆無忌憚鼓吹「港獨」，勢必對學生、
大學乃至香港都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大學管理
層必須依據大學條例，加強對學生會的管理，不
容學生會淪為凌駕學校之上、散播「港獨」的
「獨立王國」，積極盡責、切實有效遏止「港獨」荼
毒學生、損毀學校。特區政府對大學「港獨」擴散
更不能袖手旁觀，該出手時就要果斷出手。

近期大學校園再現播「獨」，特首林鄭月娥形
容為「是有組織、有系統的行動」，學生會在背
後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有大學校方準備拆除
「港獨」標語時，學生會的成員百般阻攔，更包
圍、刁難出面與學生對話的學校管理層；十間大
學校長發表聯署聲明表明不支持「港獨」，各學
生會即發表聲明狡辯對抗，攻擊校長們的做法
「不尊重學生自主」、「向當權者跪低」。在學
生會眼中，鼓吹「港獨」是不可侵犯的「言論自
由」；大學的民主牆作為散播「港獨」的陣地，
全權由學生會管理，是學生「自治」的範圍，更
不容校方置喙。按照他們的邏輯，他們有鼓吹
「港獨」的自由，校方遏止就是打壓自由、剝奪

學生的權利。
事實上，根據大學條例，在大學的管理架構

上，學生會受學生事務處管轄，之上還有校委
會、校長、校董會，學生會使用民主牆在內的學
校設施的權力，是按照大學條例、由學校授權而
來。但與此同時，大學有權為貫徹執行其職能而
作出一切所需或所附帶的事情，包括有權取得、
管理和使用學校的財產。

由此觀之，所謂學生會有自主權而不受管轄，
學校不得干預學生會，校長反對校園散播「港
獨」也要問過學生會等等說辭，根本是無稽之
談，是少數人為包庇、縱容「港獨」而自製的
「免罪金牌」。其實，即使學生會有自主權，也
要以合法為前提，鼓吹「港獨」違憲違法，衝擊
「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特區和中央關係，學校
當然不能坐視不理，而是有權有責，依照大學條
例和校規予以制止，而且行動要雷厲風行，才能
令反「港獨」令行禁止，而非流於口頭，無形中
助長「港獨」的氣焰。

校長、校方遏止校園鼓吹「港獨」責無旁貸、
義不容辭，是第一責任人。如果少數學生挾學生
會之名，繼續假借「捍衛言論自由、學生自主」
之名頑固對抗，干擾校方撥亂反正，破壞學校安
寧，甚至把整個社會也捲入新一輪的政爭漩渦，
特區政府則應直接介入，大膽作為，依法嚴正處
理，防止「港獨」坐大。

嚴格管理學生會 積極有為遏播「獨」
由政府推動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昨日公佈詳情，

目標提供500個過渡性住宅單位，供正在輪候公屋
的基層人士申請，年底前會先推出34個單位。隨
樓價和租金不斷飆升，近年部分基層市民居住環
境更趨惡劣、租金負擔沉重，而輪候公屋時間長
久，新一屆政府積極以新思維、新方法，緩解基層
住屋之困，方向值得肯定。不過，目前的共享計劃
規模過小，杯水車薪，要擴大相關計劃的規模、照
顧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政府一方面要拿出更大的承
擔，提供經濟誘因，吸引更多業主參與計劃；另一
方面更要打破常規廣開房源，包括研究改裝工廈作
中轉屋，善用現有樓宇資源。

截至今年6月底，最新公屋輪候冊數字為27.8萬
宗申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4.7年。基層市民輪候
公屋時間越來越長，人數越來越多。政府提供中轉
房屋，暫時改善輪候公屋市民居住條件，應該說非
常及時。本次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租金不超
過租戶入息1/4，提供的單位經過翻新，都較為安
全、整潔、衛生，給輪候公屋人士提供一個可負擔
的選擇。雖然計劃初期可提供的單位有限，但相信
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可逐漸擴大計劃規
模，緩解部分基層市民的住屋困難，改善居住環
境。

房屋共享計劃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有更多關心社
會的人士提供單位，因為基層人士之所以能以較低
租金入住，有賴善心業主願意收取低於市場價的租

金。以一個輪候公屋的3人家庭為例，由於申請公
屋的每月最高入息限額只是22,390元，租金不超
過入息1/4，意味租金不可以超過5597元，但現
時市場上一個面積300呎單位的租金動輒過萬元，
意味參與計劃的善心業主犧牲頗大。

解決基層市民的居住問題，政府責無旁貸。目前
3年上樓的目標難以達標，政府有必要提供更多的
中轉屋，協助苦苦輪候上樓的申請者。房屋共享計
劃目標提供500個過渡性單位，相比20多萬公屋
輪候戶根本是杯水車薪，需要鼓勵更多業主提供單
位。政府不能單靠業主有善心，而應對計劃作出必
要的補貼，讓業主能獲取接近市場水平的租金，令
更多業主有積極性加入計劃，政府才能擁有更多現
成的住宅單位，然後以較便宜的租金租給基層市
民。

與此同時，按照差餉物業估價署發佈的《香港物
業報告2016 》，本港住宅空置率處於3.7%的低水
平，預料適合參與計劃的住宅數量實在有限。當局
要提供更多的中轉屋，就不能局限於現有的住宅，
應打破常規思維，善用樓宇資源，例如可研究將某
些工廠大廈整體改造為中轉屋。事實上，整棟工廠
大廈動輒有10萬、20萬平方呎的樓面面積，可以
提供成百上千的中轉單位，效率比等候業主提供閒
置單位更立竿見影。與香港相鄰的深圳，近年隨着
傳統工業外移，亦有將工廠大樓改裝為共享住宅的
成功例子，值得香港積極參考、仿效。

多管齊下廣開房源 多作承擔照顧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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